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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开国之初保存富农经济政策的决策

1946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解

放区由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五四指示原本规定“一般不变动

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对富农应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

分”，但在 1947 年的土改复查和平分土地运动中，实际上对富农的土地财产采

取了没收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

时，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了保存富农经济的决策。这一决策对于在

土改中保护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防止产生“左”的偏差，保证土地改革

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一

到 1950 年 6 月，全中国业已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农业人口1. 45

亿（总人口约 1. 6 亿），尚有约 2. 64 亿农业人口的地区（总人口约 3. 1 亿）没有进行土地

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

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凡尚未

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

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①完成土地改革就成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所面

临的一个重大任务。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

场决战”。②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相比，情况有了很大不同。过去的

土地改革是在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开展的，土改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动员广大农民支持革

命战争。当时城市与农村基本上还处于隔绝状态，不必过多地考虑土改中怎样处理同民

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建国之后，土地改革在中国共产党已取得全国政权、国内战争

已经结束的情况下进行，它的直接任务也就从主要是支持革命战争，转变为解放和发展

农村社会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七届二中全会已明确决定对民族资产阶

级采取利用与限制的政策，因而建国后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必须妥善地处理同民族资产

阶级的关系。

这时，国内外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已从一个领导人民

开展革命夺取政权的党，正在转变为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党。这样一来，在新区的土地

改革中，原来在老区土改时实行的那一套，在政策上要不要有所改变，就成为党的领导人

所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2

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

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第 7页。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5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毫无疑问，土地改革要消灭的对象是地主阶级，这是不能改变的。土地改革依靠的

力量是贫雇农，团结的力量是中农，这也是确定无疑，不能改变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

待富农，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中国的富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农有很大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富农实际上就

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富农往往具有双重性，既带有浓厚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性

质，同时又实行某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在农业经济中也不占重要

地位，但在土地改革中对它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对农村其他阶层，特别是中农，影响很大。

同时，对富农采取何种政策，也必然给城市资产阶级带来不同影响。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虽然《五四指示》曾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

“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但在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发展后，这个规定并没有真正贯彻

执行。这主要是仅仅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在土改复查时，

各地实际上对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也采取了没收的政策。1947 年 9 月，全国土地会议通

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认为，要将富农与地主加以区别，但又提出了执行彻底平分土地

的方针，富农的土地自然被平分，其多余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等也被征收。当时这样

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毛泽东曾做过这样的解释：“冲破《五四指示》是群众的行动。

离开政治形势讲问题讲不清楚。生死存亡，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

就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候富农就对你那么好？所以那时是不能提出中立富农

的口号的。”①

全国解放以后，战争基本上结束了，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迅速

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以消灭封建

地主阶级，中共中央在制定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政策时，对富农问题作了慎重的考虑。

1949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南土改时，要慎重对待富农问题，

要把对地主和对富农的处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12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再次讲到了富农问题。他说：“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工作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

行的，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更加谨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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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机关要掌握得很紧，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向，以求少犯错误。土地改革将对地主和对

富农分为两个阶段有好处，便于保护中农。”①

在这次会议的两天后，毛泽东登上北去的专列，前往苏联访问。当时，新中国一切处

于初创阶段，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抱着虚心的态度学习的，中共中央在许多重

大问题上都主动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在访苏期间，毛泽东就土改中的富农问题向斯大林

作了通报。斯大林建议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

令上，不要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多余土地的要求，在打倒地主阶级时，应当中立富农，并使

生产不受影响。斯大林的建议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

1950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就关于发表新区征粮问题指示致电刘少

奇说：“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

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

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

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

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

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

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

等，亦必须有所修改。”②

二

1950 年 3 月，毛泽东结束了对苏联两个多月的访问回国。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对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富农问题已有了初步设想，但并没有立即作出决策，而是决定广泛

听取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的意见。

3 月 12 日，毛泽东致电有土地改革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征求他们对富农问

题的看法。电文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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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

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毛泽东还对为什么要保存富农经济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是

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

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

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显

得特别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显得特别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

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

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

妥当。① 毛泽东要求有土改任务的中南局、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其所属各

省委、各市委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共中央，

“以凭考虑决策”。

为准备秋收后在一些省区实行土地改革，中共中央拟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公布新的

土地法及划分阶级的决定。3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意见，列举

出 14 个问题，要求在 20 天内答复。这 14 个问题中，与富农有关的占了半数，重要的有：

———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间隔不是几个月，而许是几

年。在第一阶段内，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即是说只没

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牲畜、农具、粮食、房屋，而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

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

几十？

———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

动，这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照此办法，连同没收地主之土地，加以分

配后，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规定：（一）对向来不依靠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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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的人，原则上一律不分给土地。（二）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

当地改善其工资待遇？

———假如富农的财产全部不动，而地主一般又没有多少耕畜、农具和存粮，

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资金的困难有无办法解决，又如何解决？①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就上述问题进行算账，以便在两种富农政策之间作出抉择。一种

是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一种是只没收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中共中央认为，只有

这笔账算清楚了，才能心中有数，才好下决心选定一个比较恰当的政策：既能适当满足无

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②

收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征询富农问题意见的电报后，各中央局，新区和部分老区的

省委、区党委，部分地委、县委，一些中央委员，纷纷复电中共中央，或将意见报告上级党

委，一致同意关于保存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有些电文还对毛泽东所提

三点理由作了补充，如新解放区地域辽阔，干部力量薄弱，基层组织严重不纯，土改中不

动富农可以避免弄乱；可以缩小打击面，最大限度地达到孤立敌人、团结多数的目的；规

定富农经济不动，划阶级时，就有可能避免侵犯中农的错误，即使这样的错误再出现，也

容易纠正；不动富农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尽快恢复和发展；等等。③

各中央局和各省委、区党委对新区土改实行保存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

策表明赞成态度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公布于众，并于 4 月 20 日电告

中南、华东、西北三个中央局：从现在起，即可向群众口头宣传土改中不动富农的土地和

财产，以稳定富农的生产情绪。4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更是

向全国公开宣布：“在今年秋冬实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将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

并同样分给地主一份；在土地改革中坚决联合中农，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④

虽然各地在回电中，对中立富农的总政策没有不同意见，但却在动不动富农的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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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华东局、西北局、华北局认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应当包括旧

式富农的出租地；中南局和东北局认为，旧式富农的出租地还是要动为好。即使在同一

个大区中，各省委、区党委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华东的浙江省委和苏北、皖北区党委主张

动，其他省委认为不能动。中南的江西、湖北、湖南省委认为要动，广西省委则认为不能

动。各地动富农出租地的理由，主要是仅靠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

土地要求；不动的理由则是动了不但社会震动大，而且也解决不了问题，贫雇农的困难可

以通过发放贷款、扶持生产、社会救济等方式加以解决。

当时，党内的民主空气是很浓厚的，毛泽东本来主张暂时不动富农的出租地，但他认

为对这两种意见都有展开讨论的必要，乃选择有代表性的电报，转发各中央局继续研究。

在主张富农的出租土地应该拿出来分配的意见中，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是其代

表；在主张不动富农出租地的意见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是其代表。由于 1950 年秋

后第一批土改的新区主要是中南和华东，所以毛泽东对邓子恢和饶漱石的意见都很重

视。

邓子恢曾于 3 月 16 日、3 月 25 日和 4 月 25 日三次就富农问题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

央。他在 4 月 25 日的第三次报告中，详细地论述了必须动富农出租地的理由：江南各省

土地情形，已不像大革命以前那样集中，在土改中如连富农的出租地都不动，则雇贫农所

得，比之按人口平分标准，要少 20%以上；不征收富农出租土地，虽然能缩小打击面，但应

估计到，如果可分土地太少，不能解决贫雇农土地要求，其结果会使贫雇农积极性减低；

如果连富农的出租地都不动，一方面贫雇农议论纷纷，另一方面富农也不会相信我们会

始终保持其这种非分之财，从而怀着不安情绪，这对中立富农反而有害；现在不动致农民

分地不多，过一二年后再动必须重分，则将影响生产，中农也发生“割韭菜”的疑虑，对生

产亦不利。①

4 月 30 日，毛泽东将邓子恢的电报转发给了饶漱石，征求饶的意见。5 月 1 日，他在

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报里，一面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

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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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适宜。”一面又在电报中要中南局和华东局根据各自的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

案，以便在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①

过了两天，饶漱石电复毛泽东说：“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对贫雇农所得土地数量影响

不大，但对团结多数、巩固政权、发展生产及避免扰乱，益处很多。因此，我们赞成不动富

农出租土地。”饶漱石还在电报中说：富农出租土地在减租与公粮累进条件下，估计数年

内可能大部廉价转到佃农手中，故对内对外似应宣传不动富农土地财产为有利。如果宣

传暂时不动，一二年后再动，则不但领导上可能被动，而且对生产亦可能产生若干不良影

响，即发生“割韭菜”的顾虑。②

1950 年 5 月底、6 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讨论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刘瑞龙、湖

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北省委副书记刘建勋、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土改委员会副主任杜

润生等。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刘瑞龙等人，征求他们对富农问题的意见。刘瑞龙认

为，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是更有政策，更有准备。但是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

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也更多了。杜润生则在汇报中说，据调

查，发现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只有 50%左右，有的地方百分之四十几，最高 50%，没有

70%的情况。无地少地农民的数量很大，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土地，不够分配。毛泽

东听后说：富农问题，中央的意见还以不动为好，“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贫农

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解决”。③

三

关于土地改革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不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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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个问题拿到七届三中全会上讨论并作出决定。

1950 年 6 月 3 日至 9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会议分析了当时国际

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泽东向全会作

了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并在报告中特地提到了

对富农的政策问题。他说：“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 1946 年到 1948 年的情

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用贷款

方法去帮助农民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

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

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①

6 月 6 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阐述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

和目的，提出了新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关于富农土地问题、债务问题、人民法庭问题等

方面的方针政策。谈到不动富农问题时，刘少奇举例说，如果有一个人有 40 亩土地，全

部出租，这个人就是地主，他的土地就应没收。可是另一个人，有 90 亩土地，40 亩出租，

50 亩不出租（自耕和雇人耕种），如果他出租的这 40 亩不动，同前一个人比较起来，就有

些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考虑。他又说，不动富农，但有些“尾子”又要调整，这样，不

动富农的规定就站不住了，这个问题很值得考虑一下。刘少奇认为，在不动富农土地问

题上，不必说得太死。

与会者对富农政策以及土地改革的其他政策展开了热烈讨论。8 日，邓子恢和饶漱

石在大会发言中，又重申了各自的意见。邓子恢说，他对中央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

地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过去他在这一点上还没有想得太通，这次根据中央这个指示，他

完全理解这个精神，拥护这个方针。但是在中南的部分地区，如果富农的出租土地完全

不动，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他希望对这个问题不要规定死，要有个机动，留一

个“尾巴”，即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可以有条件地动。饶漱石说，华东的情况是，不动富农

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平均数的 60%到 70%；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占

到 70%到 75%。这样，他仍认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比较好，因为有利于生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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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进行审议时，来自中南的与会者提

出：在中南地区，各地的土地占有情况是不同的。在土地比较集中的地区，不动富农的出

租地，也可以适当地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而且还能解决其他失业人员的问题。但在

土地比较分散的地区，特别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如果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就会使

可分配的土地量减少，差不多要减少 10%至 20%。鉴于这种情况，他们建议在动不动富

农土地问题上不要说得太死，应该机动一些。如果有的地方土地特别少，不动富农的出

租地就无法解决大多数贫雇农最低限度的生活，在经过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应当允许这

些地区实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政策。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将《土地改革法（草案）》中

的“不动富农土地财产”，修改为“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

侵犯。富农所有已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

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①

6 月 9 日，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作了总结报告。他在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

土地改革的历史后指出：那时候情况很紧张，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对。历史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候，就是要动富农，不动

富农，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

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

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我们现在是在

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

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

他。②

四

七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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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和研究有关土地改革事宜。

6 月 14 日，即会议开幕的当天，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刘

少奇再次对为什么要保留富农经济作了说明。他说，虽然现在新中国还面临许多困难，

但困难的性质与过去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同的，现在的困难主要是在财政经济方面

的困难，是恢复、改造与发展社会经济上的困难。同时，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革命大团结，已经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形成，富农的政治态度，一般地

也比以前有了改变，如果人民政府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一般地是能够争取富农中

立的，并且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因此，在目

前的形势下，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就

都是必要的，是比较地对于克服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为有

利些。

说到这里，刘少奇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

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

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

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①

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同意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通过了中共中央

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这个文件提出了若干修改和补充意

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采纳。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 月 30 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之公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 1947 年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相

比，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前面已多次提到的由对富农征收多余的土地财产改变为保存富

农经济。《土地改革法》第六条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

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

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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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

的土地相抵计算。”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发布，标志着广大的新解放区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土

地改革运动的序幕。从 1950 年下半年到 1952 年 9 月，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广大新解

放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约有 3 亿左右的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的压

迫下解放出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并且成功地避免了在土地

改革中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共中央作出的保存富农经济的决策。这

个政策孤立了地主阶级，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力地保护 16 了中农的利益不受侵犯，

减少了土地改革的阻力，避免了“左”的偏差，促进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而这个决策

的出台，又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果，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科学决

策的一个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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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50 多年前关于党员致富问题的争论

1950年初，围绕东北富农问题，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与高岗

之间，曾展开了一场小范围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能否允许富农经济发

展，党员能不能雇工剥削。这场争论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反思这段历

史，对于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农村改革，尤其是怎样正确对待农民共同富裕问

题，仍然不无启示和借鉴。



一、争论的背景

1946 年 5 月 4 日，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之际，为了组织和动员广大农民保卫解放区，

支持革命战争，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的土地政策实现了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转变。随后，以没

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为主要特征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广泛展开。土

地改革推翻了几千年来一直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

地，破天荒地成了土地的主人，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东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土改后农民经济生活大部分上

升，有余粮者大量增加。据东北各地典型村的调查，1950 年的农业产量已经超过了土改

前的最高产量。如黑龙江省白城县的胜利、新发、新立三个村，总产量超过了 1943 年的

22%。单位产量绝大部分村屯也都超过了 1943 年的水平。辽东省凤城县的小堡村、小

堡屯，单位产量超过了 1943 年的 37. 5%。吉林省榆树县的解放村有 536 户，土地

1 217. 75垧，1950 年有余粮 1 046 680 斤，占总产量的 47%，其中余粮 100 担以上者有两

家，40—50 担者有 10 家，20—30 担者 20 家，10 担左右者 178 家，3—5 担者 268 家。此

外，农民的购买力也有了很大的增加，以辽东省清原县四道碱场村为例，以 1948 年农民

的购买力为 100%，1949 年则为 175. 2%，1950 年增加到 207. 4%。①

土地改革后，在东北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和农民生活得以改善的同时，一些新

的情况和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一是农村阶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

通过土地改革，农民不但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而且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1947 年

9 月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土地所有权，实行耕者

有其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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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这就是说，土地买卖和出租是国家法律所允许的。

我国广大农村处于分散的小农经济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抗拒自然灾害的能

力十分脆弱，虽然经过土地改革（主要是以乡或相当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有耕地的

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每个农民获

得数量大体相同的土地，但每户农民的劳动能力、经营水平和农业技术各不相同，其收入

水平也必然会有差异，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贫富的悬殊。这情况又势必产生富者买地贫

者卖地的现象，导致农村的阶级关系出现新的分化。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 1950

年底对黑龙江省白城县三个村的调查，中农已占三个村总户数的 63. 8%，占总人口的

67. 3%，劳力的 69. 5%，畜力的 87. 5%，土地的 75. 7%。由此可以看出，中农已成为农民

的主体，在农业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农村的土地买卖和雇工现象也已经

发生，如吉林省舒兰县的天德区，1950 年共出卖土地 14. 67 垧，其中雇农出卖土地占

73. 2%，贫农占 12. 3%，中农占 15. 5%。卖地的原因很多，有回关内的，有缺少生产资料

无力耕种的，也有卖坏地换好地的。农村的新富农也开始产生，如被调查的吉林舒兰县

的三个村中，已出现了 4 户新富农，占总户数 581 户的 0. 5%。①

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苗头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农村在打倒封

建地主阶级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贫农中农化的结果，将会有一部分富

裕中农富农化，出现新富农，是允许其发展还是限制其发展，成为土地改革后面临的新问

题。

二是互助组如何继续发展。

东北农村原来就有插犋换工的习惯，1946 年 3 月，东北局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

指示》，要求“要善于根据当地人民的习惯和需要，发展劳力互助运动，提倡和鼓励农民互

相学习，互相帮助，采用‘换工’、‘搭牛具’及各种适当形式，组织人力和畜力的合作互

助”，以提高东北农村的生产力。土地改革后，在东北局及各级党政组织的扶植下，东北

的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据松江省呼兰县 1947 年 6 月的统计，全县 10 个区共 41 440

户，225 906 人，其中参加互助组的户数达 36 966 户，139 104 人。到全国解放时，东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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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农民基本上已被组织起来参加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

但是，互助合作也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在对黑龙江、吉林、松江

和辽东四个省 10 个县 16 个村屯调查后发现，1950 年换工互助虽也有发展，但单干户也

在增加。黑龙江省呼兰县腰堡村 1949 年到 1950 年常年换工组由 3 组增加到 6 组，但种

完地就散者由 2 组增加到 3 组，单干户由 5 家增加到 7 家。该省肇州县何金屯 38 户，

1948 年组织起来的有 37 户，1949 年 35 户，1950 年 31 户。东北不少地区“对互助组的领

导未能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内容，因而产生了很普遍的松懈的现象”。① 同时，在农民

群众中，少数经济上升比较快的要求买马拴车，其中许多人要求单干，他们对单干、对旧

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共产

没啥意思，地也没一个干净埋汰的。”他们认为只有单干才能侍弄好地，才能发财。把他

们编在互助组，是为了“拉拔”穷人。于是有的人不将资金用于扩大生产，而是用于吃喝

穿戴，或者生产不积极，认为够吃够喝就行了。②

三是农村经济如何进一步发展，能否允许雇工剥削。

中国农民历来有“均贫富、等贵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生产有了一定提

高、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下一步向什么方向发展，许多农民心中并不明确，他们感到疑惑

与迷惘。吉林省舒兰县靠山屯的群众说：“雇人是可以的，但（只）可以雇半拉子、小猪馆，

不许雇长工；可以单干，但不许用其他条件限制他们；发财是可以的，但不应发大财。”③黑

龙江肇州县发展村 1950 年有 3 户想雇工，6 户想单干，但干部不让。该村一农民已买妥

一辆胶皮大车想单干，因干部批评其“自私自利，不团结”而不得不将大车退回。一些经

济发展较快的农民，已经感到了发展无门的苦闷。辽东省凤城县小堡屯有 5 户农民想买

胶皮车，因为没有人力，又不愿与别人合伙，车买不起来；有 4 户要雇人，又雇不来人。还

有不少农民满足于现状，对改进农业技术、发展生产不感兴趣。他们说：“粪已上足了，粮

已打够了，到份了。”④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民，则抱有农业社会主义的平均思想，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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